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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04668.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定价成本监审一般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7］121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

革委、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42号令），合理审核确定定价成本，提高

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我们制定了《定价成本监审一般技

术规范》（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定价

成本监审一般技术规范（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二七年六月五日 附：定价成本监审一般技术规范

（试行） 第一条 为合理审核确定定价成本，提高政府价格决

策的科学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

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

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实行政府

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成本监审时审核确定定

价成本的一般技术规范。具体商品和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审核确定定价成本应当遵循

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各项费用应

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不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规定的费用，不得计入定价成

本。 （二）相关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与商品

或服务生产经营过程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与生产经营过程

无关的费用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三）合理性原则。计入定

价成本的费用应当反映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需要，并按照合理



方法和合理标准核算；影响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公允水平。 第四条 审核确定定价成

本，应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税务等政府部门审计（

审核）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以及手续齐备的原始凭证及账册

为基础，按照成本监审的有关规定，将经营者成本合理归集

核算为定价成本。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